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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共同性項目 

採獎勵方式，於本處各單位考評總分外，再予最多加 7.5 分之方式辦理。 

強化主計業

務創新變革

精進動能 3

分 

(一)提報主計業務創新變

革精進獎勵項目 (2

分) 

 

(一)有提報並經本處初

評通過者每項加 0.2

分，至多加 1分。 

(二)經本處評核後，提

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項目每 1 項加 1

分。 

 

(二)提報主計業務創新變

革精進獎勵評審結果

(1 分) 

進入複審項目加 1分。  

強化主計人

力運用效益

4分 

 

(一) 辦理本處交辦下列專

案業務(2 分)： 

1.鄉（鎮、市）年度

預算或決算彙編 

2.會計制度修訂 

3.內部控制專案業務 

4.統計專案業務 

5.其他 

每 1 項專案，加 0.2

分，至多加 2分。 

 

(二)支援其他主計機構經

常性業務(2 分) 

主計機構每派 1 員支援

者，依實際支援工作天

數每滿 10 天加 0.1 分，

最高至 2分。 

 

辦理或協助

機關內部控

制(含內部稽

核)所作貢獻

0.5 分 

檢討強化內部控制機制或

研提內部稽核意見經機關

首長採納等貢獻情形 

依各主計機構(含所屬)

推動內部控制(含內部稽

核)所作具體重大貢獻情

形，依附表 1-1「內部控

制(內部稽核)具體興革

建議之評分標準表」所

列效益性、應用性及革

新性，綜合給分。 

如有推動內部控制

(含內部稽核)所作

具 體 重 大 貢 獻 情

形，請填列附表 1-2

「辦理或協助機關

內部控制(含內部稽

核)所作貢獻資料

表」，並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 

縣屬各機關組 

一、預算科(占比 35% ; 有基金者 30%) 

概算及預算

等書表編送

情形 40 分 

 

年度概算書、預算案(上傳

CBA)、預算分配表、保留

申請表等 4 類書表送達時

間(含公文及附件)及資料

正確性 

(一)本項基準分 36 分。 

(二)每一類書表延後送

達者，2 日內減 1

分，3 至 4 日減 2

分，5 至 6 日減 4

分，7 日以上減 6

分；提前送達者加 1

分，四類書表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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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分。 

(三)資料內容錯誤及附

件不齊，每筆減 1

分，以減 12 分為上

限。 

概算及預算

案編製情形

35 分 

 

(一)依年度編製概(預)算

應行注意事項配合辦

理情形(10 分) 

 

按下列事項評分： 

(一) 對 民 間 團 體 補 

（捐）助經費是否

依中央規定編列預

算(3 分)。 

(二) 是否依共同性費用

標準等規定編列概

算及預算(7 分)。 

 

(二)預算案編製品質及正

確性(25 分) 

(一)歲出機關別與歲入

來源別說明內容品

質 及 完 整 性 (10

分)。 

(二)預算案相關調查表

件回覆時效及正確

性(15 分)。 

 

預算規模 10

分 

當年度歲入歲出總預算及

追加減預算合計數 

未達 5 億元 6 分；達 5 億

元 7 分；達 8 億元 7.5

分；達 10 億元 8 分；達

15 億元 8.5 分；達 20 億

元 9 分；達 30 億元 9.5

分；超過 55 億元 10 分。 

 

綜合考評 15

分 

與本處相關業務整體配合

程度 

(一) 民間團體補(捐)助

系統(CGSS)應用情

形，本項基準分 3

分，依各機關推動

辦理情形，酌予加

(減)1 至 3 分。 

(二) 提供資料或填報表

件之回復情形：本

項基準分 3 分，依

各機關彙報時效、

資料品質及正確性

等，酌予加(減)1

至 3 分。 

(三) 各主計機構於考評

期間配合情形：依

各主計機構對於各

項主計業務配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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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動 情 形 及 執 行 成

效，酌予加(減)1

至 3 分。 

二、審核科(占比 5%) 

辦理內部審

核、檢(查)

核及精進作

業情形 100

分 

(一)辦理內部審核業務繁

重情形 

(二)出納、物品之檢(查)

核予監盤情形 

(三)內部審核精進作業辦

理情形 

(一)本項基準分 70 分。 

(二)內部審核業務繁重

情形： 

1.主計機構公務(含基

金)之收入及支出預

算規模： 

(1)未達 30 億元：7

分。 

(2)30 億元以上，未達

55 億元：10 分。 

(3)55 億元以上：13

分。 

2.主計機構代收代付

支出規模： 

(1)達 5,000 萬元以

上，未達 1 億元：

7分。 

(2)1 億元以上：10

分。 

(三)出 納 、 物 品 之 檢

( 查 ) 核 與 監 盤 情

形： 

1.未辦理本機關出納

檢(查)核及監盤，

扣 12 分。 

2.未辦理本機關物品

監盤(不含已參與物

品 管 理 之 檢 核 小

組)，扣 12 分。 

(四)內部審核精進作業

辦理情形：各主計

機構推動簡化核銷

措施情形，酌加 5

至 7分。 

(一) 評 核 標 準

(一)、(二)、

(三)項，請填

列 附 表 2-1

「主計機構內

部審核辦理情

形」。 

(二) 各主計機構推

動簡化核銷措

施情形，請填

列 附 表 2-4

「推動簡化核

銷 措 施 情 形

表」。 

三、基金科(占比 10% ; 無基金者 0%) 

年度附屬單

位預(決)算

編送情形 40

分 

預算送達時效、內容正確

性、配合審查提供資料等

情形 

(一) 本項基準分 27 分。 

(二) 預(決)算送達本處

時 效 ： 延 後 送 達

者 ， 2 日 內 減 1

分，3 至 4 日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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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分，5 至 6 日減 3

分，7 日以上減 5

分；提前送達者於

2分內酌予加分。 

(三) 編製內容錯誤及附

件 不 齊 ， 每 項 減

0.5 分，以減 3 分

為上限；內容正確

無誤且附件齊全者

加 1分。 

(四) 配合審查提供資料

之 時 效 性 及 正 確

性 ： 及 時 且 正 確

者，酌予加 1 至 3

分；未配合提供、

遲延、內容不正確

者，減 1至 3分。 

(五) 是否依「附屬單位

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作業規範」覈實編

列預算情形，於 3

分內酌予加 (減 )

分。 

(六) 配合附屬單位預算

綜計表彙編時程，

上傳資料之時效性

及正確性：及時且

正確者，酌予加 1

至 3 分；延遲提

供 、 內 容 不 正 確

者，減 1至 3分。 

(七) 主管之財團法人預

算須送縣議會，依

相關規定及時間送

達者，加 1分。 

年度預算執

行情形 30 分 

補辦預算、預算相關案件

執行、調查表回復及資料

提供情形 

(一) 本項基準分 20 分。 

(二) 業權型基金及特別

收入基金辦理購建

固定資產及轉投資

計畫補辦預算者(不

包 括 配 合 重 大 政

策、天然災害及轉

投資事業股東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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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議辦理事項)，每項

減 1分。 

(三) 調查表查填、資料

提供時效性及正確

性：加(減)1 至 2

分。 

(四) 特別收入基金年度

基金用途併決算金

額(不包括配合重大

政策及天然災害辦

理事項)超過法定預

算數 5%未達 10%

者，減 1 分；超過

10%者，減 3分。 

(五) 業務熟悉程度及配

合程度：加(減)1

至 3 分。 

(六) 重大任務或交辦事

項統合溝通協調有

具體績效，以及對

審計機關核有缺失

改善事項之配合程

度，於 2 分內酌予

加分。 

(七) 對於附屬單位預算

編製作業及執行，

提出增進效能且具

體可行之意見者，

於 3 分內酌予加

分。 

業務繁重情

形 20 分 

所屬基金業務複雜程度 (一) 本項基準分 15 分。 

(二) 基金預算規模總額

(業權型基金總收支

或政事型基金基金

來源與用途)： 

1. 未達 2,500 萬元：

加 1分。 

2. 2,500 萬元以上未

達 7,500 萬元：加

2分。 

3. 7,500 萬元以上未

達 1 億 5,000 萬

元：加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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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4. 1 億 5,000 萬元以

上未達 5 億元：加

4分。 

5. 5 億元以上：加 5

分。 

協助推動特

種基金資訊

服務應用與

會計制度之

報核 10 分 

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系

統應用情形 

(一) 本項基準分 8分。 

(二) 依特種基金歲計會

計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SBA)使用情形及所

提建議對系統優化

與創新之程度於 1

分內酌予以加分。 

(三) 會計制度編製內容

與時效： 

1. 編 製 內 容 有 錯 誤

者，每項第 1 次減

0.2 分；經更正仍

有 誤 者 ， 每 項 減

0.4 分。 

2. 提供審查資料之時

效性及正確性等情

節 輕 重 ， 酌 予 加

(減)0.1 至 1 分。 

 

四、會計決算科(占比 40%；有基金者 35%) 

會計月報辦

理情形 25 分 
(一)送達逾期日數 

(二)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23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0.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25

分、抽換 3 次減 0.5

分、抽換 4 次減

0.75 分、抽換 5 次

以上減 1分。 

(五)全年公務或基金月

報皆未逾期(含公文

與附件)且編製內容

正確，各加 1 分，

共 2分。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評核所屬主計機構業務績效考評標準表 

7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半年報辦理

情形 14 分 
(一)送達(含領取手冊)逾

期日數 

(二)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12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0.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25

分、抽換 3 次減 0.5

分、抽換 4 次減

0.75 分、抽換 5 次

以上減 1分。 

(五)公務或基金半年報

未逾期且編製內容

正確者，各加 0.25

分，共 0.5 分。 

(六)辦理半年報配合推

動 情 形 及 執 行 成

效，酌予加(減)0.5

至 1.5 分。 

 

 

 

單位決算辦

理情形 21 分 
(一) 送達(含領取手冊)逾

期日數 

(二) 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16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0.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25

分、抽換 3 次減 0.5

分、抽換 4 次減

0.75 分、抽換 5 次

以上減 1分。 

(五)未逾期(含公文及附

件)且編製內容正

確，加 2分。 

(六)辦理決算配合推動

情形及執行成效，

酌予加(減)0.5 至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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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資料及調查

表報提供情

形 6分 

(一) 送達逾期日數 

(二) 提供時效性、正確性

及配合度 

(一)本項基準分 3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0.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25

分、抽換 3 次減 0.5

分、抽換 4 次減

0.75 分、抽換 5 次

以上減 1分。 

(五)未逾期且年度調查

表報均正確者，加 1

分。 

(六)其 他 宣 導 配 合 事

項，酌予加(減)0.5

至 2 分。 

 

 

 

 

公告單位決

算情形 3 分 

每年 10 月 31 日前於機關

公告上年度經審計機關審

定之單位決算 

(一)本項基準分 2分。 

(二)無公告減 2分。 

(三)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四)如未依審定情形修

正，而有錯誤者，

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 ， 限 期 未 改 善

者，再減 0.2 分。 

(五) 採網頁公告者，加

1分。 

 

 

 

 

會計事務處

理情形 2 分 

審計機關修正歲入歲出決

算事項，以「彰化縣總決

算審核報告參考資料」內

「歲入、歲出決算修正數

明細表(含本年度及以前年

度)」項目評核 

 

 

(一)本項基準分 2分。 

(二)每項減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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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銷毀會計檔

案辦理情形

5分 

 

(一) 送達逾期日數 

(二) 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4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0.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25

分、抽換 3 次減 0.5

分、抽換 4 次減

0.75 分、抽換 5 次

以上減 1分。 

(五)未逾期且編製內容

正確，加 1分。 

 

移交清冊辦

理情形 5 分 
(一)送達逾期日數 

(二)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4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2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2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0.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25

分、抽換 3 次減 0.5

分、抽換 4 次減

0.75 分、抽換 5 次

以上減 1分。 

(五)未逾期且編製內容

正確，加 1分。 

若無移交清冊應辦

理項目者，則該項

所占配分按比例調

配 至 其 他 計 分 項

目。 

 

整體人事業

務推動及配

合參與程度

14 分 

(一)對交付之各項主計人

事業務 

(二)協助籌組或參與主計

聯隊、擔任主計研習

班講師等 

(三)主計人事甄審暨考績

委員網路票選作業使

用情形 

(四)年度參加本處舉辦各

期主計研習班 

(五)擔任考績及甄審委員 

 

 

(一)對交付之各項主計

人事業務，依配合

程度及實行成效，

酌予加(減)1 分至 6

分。 

(二)協助籌組或參與主

計聯隊、擔任主計

研習班講師等，酌

予加 1分至 5分。 

(三)參與投票加 1 分(甄

審及考績投票，主

計機構有投票資格

完成率均達 80%)。 

(四)主計機構平均完訓

率 90%以上，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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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分。 

(五)擔 任 任 一 委 員 加

0.25 分至 1分。 

(六)主計研習班報名後

無故缺席者減 0.5

分，遲到者減 0.25

分。 

其他交辦事

項 5分 

協助系統測試、修正草案

有提修正意見經採納者及

其他交辦事項等 

每項加 0.2 分。  

五、統計科(占比 20%) 

資料發布與

提供 20 分 

(一) 統計資料發布作業 

(二) 重要統計事項變更預

告作業 

(三) 統計資訊服務 

(一) 本項基準分 5分。 

(二) 預告發布作業繁重

程度(年報發布次數

以 1 次計、月報發

布次數以 12 次計，

每次加 0.01 分，最

高加 4分)。 

(三) 統計資料依預告發

布時間表準時發布

之情形(本項滿分為

10 分，所得分數為

「10 分乘以準時發

布比率」，例如:年

度 總 發 布 次 數 為

100 次，其中有 1

次未按時發布，準

時 發 布 比 率 為

99%，本項得分即為

9.9 分)。 

(四)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

時間表每年報本處

備查之時效及資料

正確性 (逾期報送

者扣 1 分；另每項

缺失扣 0.2 分，最

高以扣 1分為限)。 

(五) 重要統計事項變更

悉依規定於相關網

站預告(如報表無法

依限發布時，應於

預告發布時間表註

明，未註明清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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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每次扣 0.5 分)。 

(六) 機關網站提供之統

計資料豐富、及時

且易於查詢者，酌

予加 0.5 至 1 分。 

公務統計管

理與資料分

析應用 25 分 

(一) 公務統計管理 

(二) 資料分析應用 

(一) 本項基準分 10 分。 

(二) 公務統計方案及報

表程式依規定辦理

增刪修訂(每次配合

辦理增刪修訂加 1

分，最高加 2 分；

每 項 錯 誤 扣 0.2

分，每次增刪修訂

最高以扣 1 分為

限)。 
(三) 創編或精進統計專

題分析及統計通報

(視研編類別、篇

數、創新及精進程

度，酌予加 1 至 6

分)。  

(四) 統計分析與業務單

位合作，依辦理情

形，酌予加 0.5 至

2 分(應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例如:與業

務單位往來之郵件

或會議紀錄等)。 
(五) 統計分析有提報機

關主管會議加 1 分 

( 應 檢 附 會 議 紀

錄)。 
(六) 統計刊物新創或精

進(按創新或精進程

度，酌予加 0.5 至

2 分)。 
(七) 配合業務單位辦理

統 計 專 業 支 援 工

作，依辦理情形，

酌予加 0.5 至 2 分 

(應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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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重點統計工

作推展情形

35 分 

(一) 視覺化專區 

(二) 增訂內部報表 

(三) 創編性別統計分析 

(四)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 

 

(一) 本項基準分 10 分。 

(二) 建 置 視 覺 化 專 區 

(依查詢介面及項目

等建置狀況，酌予

加 5至 12 分)。 

(三) 配合本處推動內部

報表，按增訂表數

及協助狀況酌予加

2至 7分。 

(四) 配合性別平等考核

業務，提供性別統

計分析，並經本處

採用者，視撰寫內

容酌予加 3 至 5

分。 

(五) 配合性別平等考核

業務，提供新增之

性別統計指標或複

分類，並經本處採

用者加 1分。 

 

統計業務整

體配合程度

及其他 20 分 

(一) 圓滿達成本處交付須

協調之事項 

(二) 強化統計業務創新變

革精進動能 

(一) 本項基準分 8分。 

(二) 提供統計業務所需

相關資料(每次加

0.5 分 ， 最 高 2

分)。 

(三) 統計業務相關考核

成果較去年進步或

辦理情形優良者，

酌予加 0.5 至 2

分。 

(四) 協助辦理統計業務

相關講習，按協助

狀況酌予加 1 至 2

分。 

(五) 協助統計業務相關

疑難排解，依個案

複雜程度，酌予加

0.5至 3分。 

(六) 辦理具績效之統計

業務，酌予加 0.5

至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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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鄉（鎮、市）公所組 

一、預算科(占比 65%) 

公務預算 (70 分) 

無基金者，公務預算評核項目總分為 90 分，該項所占配分按比例調配至其他計分項。 

預算編列情

形 32 分 
社會福利業務預警項目經

費改善或 擴增情 形（ 5 

分） 

(一) 本項基準分 3分。 

(二) 未有預警項目者加

2分。 

(三) 有預警項目者： 

1.改善金額未達 100

萬 元 者 ， 加 0.5

分;100 萬元以上未

達 300 萬元者，加 1

分; 300 萬元以上

者，加 2分。 

2.擴增金額未達 100

萬 元 者 ， 減 0.5

分;100 萬元以上未

達 300 萬元者，減 1

分; 300 萬元以上

者，減 2分。 

 

按當年度總預算及上年度

追加預算列入預警之高估

歲入比率(8 分) 

(一)統籌分配稅及補助  

收入： 

1. 本項基準分 3分。 

2. 未編列者加 1分。 

3. 按無編列依據之統

籌分配稅及補助收

入，占歲入總額之

比率予以扣減考核

分數如下: 

未達 5%者:扣減 0.6

分 ； 5% 以 上 未 達

10% 者 : 扣 減 1.2

分；10%以上未達

15% 者 : 扣 減 1.8

分；15%以上未達

20% 者 : 扣 減 2.4

分；20%以上者:扣

減 3分。 

(二)當年度總預算歲入

扣除統籌分配稅及

補助收入後之數

額，較前 3 年度決

算(或審定)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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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增減比率: 

1.本項基準分 2分。 

2.當年度總預算歲入

扣除統籌分配稅及

補 助 收 入 後 之 數

額，較前 3 年度決

算(或審定)平均數

增加 8％以上且無

充分理由者，予以

扣減 2分。 

(三)上年度總預算(含追

加減預算)歲入扣

除統籌分配稅及補

助收入後之數額，

其預算達成率(不

含保留數): 

1.本項基準分 2分。 

2.預算達成率(不含保

留數)未達 85％，且

無充分理由者，予

以扣減 2分。 

按當年度總預算災害準備

金是否依規定比率編列(4

分) 

(一) 依規定編列者：4

分。 

(二) 減少比率未達 10％ 

 者：3分。 

(三) 減少比率 10％以上

未達 20％者：2分。 

(四) 減少比率 20％以上

未達 30％者：1分。 

(五) 減少比率 30％以上

者：0分。 

 

按上年度追加預算是否符

合函送期限及要件(5 分) 

(一) 本項基準分 3分。 

(二) 上年度未辦理追加

(減)預算者，加 2

分。 

(三) 上年度有辦理追加

(減)預算者： 

1. 符合規定要件者，

加 1 分；不符者，

減 1分。 

2. 依規定函送者，加 1

分；不符者，減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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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按行政機關及代表會共同

性費用項目是否依規定基

準編列(10 分) 

(一)本項基準分 7分。 

(二)未超編者加 3分。 

(三)超編金額超過 10 萬

元，按整體超編金

額比率扣分： 

1. 超 編 比 率 未 達 

10%：扣 0.6 分。 

2. 超編比率 10%以上未

達 20%：扣 1.2 分。 

3. 超編比率 20%以上未

達 30%：扣 1.8 分。 

4. 超編比率 30%以上未

達 40%：扣 2.4 分。 

5. 40% 以 上 者 : 扣 3

分。 

 

預算執行及

保留情形 20

分 

 

按上年度決算歲入歲出賸

餘(或差短)數占歲出比

率、近 2 年度前開比率增

減情形及當年度總預算歲

入歲出餘絀占歲出之比率

(10 分) 
 

(一) 上年度決算歲入、

歲出賸餘(或差短)

占歲出比率，基準

分為 2 分，按其較

整體同一比率每增

(減)2%，加(扣)0.1

分。 
(二) 近 2 年決算歲入歲

出賸餘(或差短)數

占歲出比率之增減

情形，基準分為 2

分，按其增減比率

較整體同一比率每

增 ( 減 )2% ， 加

(扣)0.1 分。 
(三) 當年度總預算扣除

高估歲入預算後，

歲入歲出餘絀占歲

出預算之比率，基

準分為 2 分，按其

較整體同一比率每

增 ( 減 )2% ， 加

(扣)0.1 分。 
(四) 前三款加分，合計

以 4 分為限；扣分

減至 0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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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按上年度資本支出計畫決

算保留數(含應付數)占資

本支出預算數之情形(5

分) 

按上年度資本支出計畫

決算保留數(含應付數)

占資本支出預算數之比

率，基準分為 3 分，按

其比率較整體同一比率

每增(減)2%，扣(加)0.2

分。加分以 2 分為上

限；扣分減至 0 分為

止。 

 

按上年度第二預備金動支

情形(5 分) 

(一)本項基準分 4 分。 

(二)按上年度連年以相

同事由動支第二預

備金案件之動支數

（其中連續 3 年以

相同事由動支者，

金額加重 50％計

算）占全年度核准

動支數之比率，每 2

％扣 0.1 分，最高

扣 2分。 

(三)按近 2 年度第二預

備金動支保留(含應

付)數(剔除災害案

件及全可歸責於上

級政府緣由之補助

計畫)占全年度核准

動 支 數 之 增 減 比

率，每增(減)2％扣

(加)0.1 分，最高 

扣(加)1 分。 

 

預算案、法

定預算、半

年結算報告

及決算等書

表編送情形

10 分 

送達本處時間及編製內容

之正確性 

 

(一) 本項基準分 6分。 

(二) 每 逾 一 日 減 0.3

分，減至 0 分為

止。 

(三) 每表編製內容錯誤

減 0.3 分，減至 0

分為止。 

(四) 未逾期(含公文與附

件)且編製內容正

確，每一類書表加

1 分，四類書表共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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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會計月報編

送情形 8 分 

送達本處日期及編製內容

之正確性 

 

(一)本項基準分 4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1

分，減至 0 分為

止。 

(三)每表編製內容錯誤

減 0.2 分，減至 0

分為止。 

(四)抽查之月報編製內

容正確 (含公文與

附件)且未逾期者，

加 1 分，最高以 4

分為限。 

 

基金預算 (20 分 ; 無基金者 0分)  
預算案、法

定預算及決

算等書表編

送情形 10 分 

送達本處日期及編製內容

之正確性 

(一)本項基準分 7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3

分。 

(三)每表編製內容錯誤

減 0.3 分。 

(四)未逾期(含公文與附

件)且編製內容正

確，每一類書表加 1

分，三類書表共 3

分。 

 

會計月報編

送情形 5 分 

送達本處日期及編製內容

之正確性 

(一)本項基準分 3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1

分。 

(三)每表編製內容錯誤

減 0.2 分。 

(四)抽查之月報編製內

容正確 (含公文與

附件)且未逾期者，

加 0.5 分，最高以 2

分為限。 

 

基金預算規

模 5分 

所屬基金業務複雜程度 (一)本項基準分 2分。 

(二)所屬基金預算規模

總額(作業基金總收

入及總支出)： 

1.未達 2,000 萬元：1

分。 

2.2,000 萬元以上未達

3,000 萬 元 ： 1.5

分。 

3.3,000 萬元以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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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分。 

(三)所屬基金數量總數

計分項目如下： 

1.未達 2個：0.5 分。 

2.2 個以上：1分。 

綜合考評 (10 分) 

相關業務配

合辦理事項

10 分 

按各公所主計機構辦理右

列各項目情形，酌予增減

總分 

(一) 對定期或臨時查填

表件送達本處日期

及編製內容之正確

性，加(減)4分： 

1.每逾一日減 0.2 分，

最高減 4分。 

2.每項錯誤減 0.2 分，

最高減 4分。 

3.未逾期(含公文與附

件)且編製內容正

確，每一類書表加

0.4 分，最高以 4 分

為限。 

(二) 對本處辦理書面或

實地考核時承辦人

員 之 配 合 程 度 加

(減)1分。 

(三) 民間團體補(捐)助

系統(CGSS)應用情

形，加(減)1分。 

(四) 當年度有會計制度

之報核者，以函送

期限情形及編製內

容 有 無 錯 誤 為 基

準 ， 加 0.5 至 1

分。 

(五) 特種基金歲計會計

資訊管理系統(SBA)

推動應用情形，加

0.5至 1分。 

(六) 對本處交付須協調

之重大事項，依能

否圓滿達成任務，

加 1至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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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二、審核科(占比 10%) 

辦理內部審

核、檢(查)

核及精進作

業情形 100

分 

(一)辦理內部審核業務繁

重情形 

(二)出納、物品之檢(查)

核予監盤情形 

(三)內部審核精進作業辦

理情形 

(一)本項基準分 70 分。 

(二)內部審核業務繁重

情形： 

1.主計機構公務、基

金之收入及支出預

算規模： 

(1)未達 10 億元：7

分。 

(2)10 億元以上，未達

15 億元：10 分。 

(3)15 億元以上：13

分。 

2.主計機構代收代付

支出規模： 

(1)達 5,000 萬元以

上，未達 1 億元：

7分。 

(2)1 億元以上： 10

分。 

(三)出 納 、 物 品 之 檢

( 查 ) 核 與 監 盤 情

形： 

1.未辦理本機關出納

檢(查)核及監盤，

扣 12 分。 

2.未辦理本機關物品

監盤(不含已參與物

品 管 理 之 檢 核 小

組)，扣 12 分。 

(四)內部審核精進作業

辦理情形：各主計

機構推動簡化核銷

措施情形，酌加 5

至 7分。 

 

 

 

 

 

 

 

 

 

(一)評 核 標 準

(一)、(二)、

(三)項，請填

列附表 2-2「主

計機構內部審

核辦理情形」。 

(二)各主計機構推

動簡化核銷措

施情形，請填

列附表 2-4「推

動簡化核銷措

施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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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三、會計決算科(占比 10%) 

資料及調查

表報提供情

形 20 分 

(一)送達逾期日數 

(二)提供時效性、正確性

及配合度 

(一)本項基準分 11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5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5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1.2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625

分、抽換 3 次減

1.25 分、抽換 4 次

減 1.875 分、抽換 5

次以上減 2.5 分。 

(五)未逾期且年度調查

表報均正確，加 4

分。 

(六)其 他 宣 導 配 合 事

項，酌予加(減)0.5

至 5 分。 

 

 

 

 

 

 

銷毀會計檔

案辦理情形

10 分 

 

(一)送達逾期日數 

(二)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8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5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5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1.2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625

分、抽換 3 次減

1.25 分、抽換 4 次

減 1.875 分、抽換 5

次以上減 2.5 分。 

(五)未逾期且編製內容

正確，加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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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移交清冊辦

理情形 14 分 

 

(一)送達逾期日數 

(二)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12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5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5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1.2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625

分、抽換 3 次減

1.25 分、抽換 4 次

減 1.875 分、抽換 5

次以上減 2.5 分。 

(五)未逾期且編製內容

正確，加 2分。 

若無移交清冊應辦

理項目者，則該項

所占配分按比例調

配 至 其 他 計 分 項

目。 

 

整體人事業

務推動及配

合參與度 38

分 

(一)對交付之各項主計人

事業務 

(二)協助籌組或參與主計

聯隊、擔任主計研習

班講師、自願兼任或

自願代理其他主計機

構業務、擔任初陞任

主辦會計人員輔導員

等 

(三)主計人事甄審暨考績

委員網路票選作業使

用情形 

(四)年度參加本處舉辦各

期主計研習班 

(五)擔任考績及甄審委員 

 

(一)對交付之各項主計

人事業務，依配合

程度及實行成效，

酌予加(減)2.5 分至

14 分。 

(二)協助籌組或參與主

計聯隊、擔任主計

研習班講師、自願

兼任或自願代理其

他主計機構業務、

擔任初陞任主辦會

計人員輔導員等，

酌予加 2.5 分至 14

分。 

(三)參與投票加 3 分(甄

審及考績投票，主

計機構有投票資格

完成率均達 80%)。 

(四)主計機構平均完訓

率 90%以上，加 3 

分。 

(五)擔 任 任 一 委 員 加

0.75 分至 4分。 

(六)主計研習班報名後

無故缺席者扣 1.25

分，遲到者扣 0.6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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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其他交辦事

項 18 分 

協助系統測試、修正草案

有提修正意見經採納者及

其他交辦事項等 

每項加 0.5 分。  

四、統計科(占比 15%) 

統計業務實

施計畫執行

情形一覽表

5分 

統計業務實施計畫執行情

形一覽表送達日期及編製

內容 

(一)統計業務實施計畫

執行情形一覽表逾

期送達，每逾一日

扣 0.5 分，最高扣 2

分。 

(二)編製格式及內容有

錯誤者，每項扣 0.2

至 0.5 分。 

(三)未依照實施計畫規

劃期程編製統計年

報扣 1分。 

(四)未依照實施計畫規

劃期程辦理內部統

計報表稽核，每項

扣 0.5 分。 

 

公務統計報

表程式增刪

修訂作業檢

核結果表 20

分 

(一)增刪修訂作業相關簽

辦及核定等影本資料

送達日期 

(二)辦理增刪修訂作業之

品質及正確性 

(一)本處辦理評核作業

所需之相關簽辦及

核定等影本資料逾

期送達，每逾一日

扣 0.5 分，最高扣 2

分。 

(二)未督促業務單位於

上級機關來文 1 個

月內辦理增刪修訂

簽辦(逾期未達 1 個

月扣 0.2 分，逾期

未達 2 個月扣 0.4

分，逾期超過 2 個

月扣 0.6 分)。 

(三)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後，主計單位未即

時發文核定(每逾 10

個 工 作 天 扣 0.5

分 ， 最 高 扣 1.5

分)。 

(四)增刪修訂簽辦方式

核與規定不合(如逕

以上級機關函文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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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機關首長批核)，每

項扣 0.2 分。 

(五)簽辦增刪修訂作業

時，所檢附之附件

(增刪修訂明細表、

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及編製說明)其相關

欄位未修改完整，

每項扣 0.2 分，每

次最高扣 1分。 

(六)增刪修訂登記冊登

載內容有誤，每項

扣 0.2 分。 

統計工作稽

核結果表 40

分 

(一)統計工作稽核表及相

關佐證資料送達日期 

(二)公務統計報表編報管

理情形 

(三)統計資料之管理 

(四)公務統計報表內部稽

核及抽核情形 

(五)針對彰化縣政府上年

度建議改善事項辦理

情形 

(一)統計工作稽核表逾

期送達，每逾一日

扣 0.5 分，最高扣 2

分。 

(二)未依照規定設置審

報 登 記 冊 ， 扣 1

分；有設置但未記

錄 詳 實 ， 扣 0.5

分；針對逾期之報

表 未 催 報 扣 0.5

分。 

(三)統計書刊及報表無

特定存放空間且保

存零散，酌予扣 0.2

至 1 分；未設置統

計資料檔圖書分類

及借閱登記冊或登

記不完整，酌予扣

0.2 至 1 分。 

(四)未符合報表編報單

位每兩年至少稽核

一次，且抽核 10%至

30%報表之規定，扣

0.5 分；未追蹤待改

善事項後續辦理情

形，酌予扣 0.2 至

0.5 分；報表抽核結

果有缺漏或不符合

規定，視程度扣 0.2

至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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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五)未針對彰化縣政府

上年度建議事項辦

理修正，每項扣 0.3

分。 

 

 

 

 

 

統計業務實

施計畫訂定

情形 5 分 

(一)實施計畫是否依限函

報彰化縣政府 

(二)格式及內容是否依照

彰化縣政府規定研編 

(一)實 施 計 畫 逾 期 函

報，每逾一日扣 0.5

分，最高扣 2分。 

(二)相關計畫年度及代

碼逕沿用上一年度

未更正等錯誤，每

項扣 0.2 分。 

 

 

 

 

 

 

 

統計業務整

體配合程度

及其他 30 分 

(一)圓滿達成本處交付須

協調之事項 

(二)強化統計業務創新變

革精進動能 

(一)本項基準分 20 分。 

(二)統計業務相關考核

成果較去年進步或

辦理情形優良者，

酌 予 加 0.5 至 2

分。 

(三)協助辦理統計業務

相關講習，按協助

狀況酌予加 1 至 2

分。 

(四)協助統計調查相關

疑難排解，依個案

複雜程度，酌予加

0.5至 3分。 

(五)辦理具績效之統計

業務，酌予加 0.5

至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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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各國民中小學組(含高中) 

一、預算科(占比 15%) 

概(預)算相

關調查表編

送情形 100

分 

 

送達時效、內容正確性及

配合審查提供資料等情形 

(一) 本項基準分 80 分。 

(二) 概(預)算相關調查

表送達本處時效：

每一類表件延後送

達者，2 日內減 1

分，3 至 4 日減 2

分，5 至 6 日減 4

分，7 日以上減 6

分；未逾期者加 1

分，最高以 5 分為

限。 

(三) 資料內容錯誤及附

件不齊，每筆減 1

分；內容正確無誤

且附件齊全者，加

1 分 ， 最 高 扣

（加）10 分。 

(四) 配合審查等需要提

供資料之時效性及

正確性：及時且正

確者，酌予加 1 至

5 分 ； 未配 合 提

供、遲延、內容不

正確者，減 1 至 5

分。 

 

二、基金科(占比 70%) 

年度附屬單

位預(決)算

編送情形 25

分 

預算送達時效、內容正確

性、配合審查提供資料等

情形 

(一) 本項基準分 19 分。 

(二) 預(決)算送達本處

時 效 ： 延 後 送 達

者， 2 日內減 1

分，3 至 4 日減 2

分，5 至 6 日減 3

分，7 日以上減 5

分；提前送達者於

2分內酌予加分。 

(三) 編製內容錯誤及附

件 不 齊 ， 每 項 減

0.5 分，以減 3 分

為上限；內容正確

無誤且附件齊全者

加 1分。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評核所屬主計機構業務績效考評標準表 

26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四) 配合審查提供資料

之 時 效 性 及 正 確

性 ： 及 時 且 正 確

者，酌予加 1 至 3

分；未配合提供、

遲延、內容不正確

者，減 1至 3分。 

年度預算執

行情形 20 分 

補辦預算、預算相關案件

執行、調查表回復及資料

提供情形 

(一) 本項基準分 11 分。 

(二) 調查表查填、資料

提供時效性及正確

性：加(減)1 至 2

分。 

(三) 對業務熟悉程度及

配合程度：加(減)1

至 3 分。 

(四) 基金辦理購建固定

資產及轉投資計畫

補辦預算者(不包括

配合重大政策及天

然災害辦理事項)，

每項減 0.1 分。 

(五) 年度基金用途併決

算(不包括配合重大

政策及天然災害辦

理事項)，每項減

0.1 分。 

(六) 會計月報及半年結

算報告編製內容錯

誤或格式不符，每

項減 0.5 分，以減

3 分為上限；內容

正確無誤且格式相

符者加 1分。 

(七) 對於附屬單位預算

編製作業及執行，

提出增進效能且具

體可行之意見經採

行者，於 3 分內酌

予加分。 

 

基金業務繁

重情形 20 分 

基金業務複雜程度 (一) 本項基準分 12 分。 

(二) 基金預算規模(基金

來源與用途)總額： 

1. 未達 3,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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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加 1分。 

2. 3,500 萬元以上未

達 4,500 萬元：加

2分。 

3. 4,500 萬元以上未

達 6,500 萬元：加

3分。 

4. 6,500 萬元以上未

達 8,500 萬元：加

4分。 

5. 8,500 萬元以上未

達 1 億 500 萬元：

加 5分。 

6. 1 億 500 萬元以上

未達 1 億 7,500 萬

元：加 6分。 

7. 1 億 7,500 萬元以

上未達 2 億 4,500

萬元：加 7分。 

8. 2 億 4,500 萬元以

上：加 8分。 

協助推動特

種基金資訊

服務應用及

輔導業務辦

理情形 5分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

訊系統應用情形及輔導業

務辦理情形 

(一) 本 項 基 本 分 2.5

分。 

(二) 依會計資訊系統使

用情形及所提建議

對系統優化與創新

之程度，於 1 至 2

分內予以加分。 

(三) 當年度均依限填報

輔導情形表者，加

0.5 分。 

 

內部審核辦理情形 

辦理內部審

核、檢(查)

核及精進作

業情形 30 分 

 

(一) 辦理內部審核業務繁

重情形 

(二) 出納、物品之檢(查)

核與監盤情形 

(三) 內部審核精進作業辦

理情形 

(一) 本項基本分 15 分。 

(二) 內部審核業務繁重

情形： 

1. 基金之來源預算及

用 途 規 模 未 達

3,500 萬元者，加 1

分；3,500 萬元以

上未達 4,500 萬元

者，加 2 分；4,500

萬 元 以 上 未 達

6,500 萬元者，加 3

評核標準 (一)、

(二)項，請填列附

表 2-3「主計機構內

部審核辦理情形」，

至 評 核 標 準 ( 三 )

項，依附表 2-4「推

動簡化核銷措施情

形表」填報辦理情

形，酌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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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分；6,500 萬元以

上未達 8,500 萬元

者，加 4 分；8,500

萬元以上未達 1 億

500 萬元者，加 5

分；1 億 500 萬元

以 上 未 達 1 億

7,500 萬元者，加 6

分；1 億 7,500 萬

元以上未達 2 億

4,500 萬元者，加 7

分；2 億 4,500 萬

元 以 上 者 ， 加 8

分。 

2. 代收代付支出規模

未 達 1,500 萬 元

者，加 1 分；1,500

萬 元 以 上 ， 未 達

3,000 萬元者，加 2

分；3,000 萬元以

上，未達 6,000 萬

元者，加 3 分；

6,000 萬元以上，

未達 1 億 500 萬元

者，加 4 分；1 億

500 萬元以上者，

加 5分。 

(三) 出 納 、 物 品 之 檢

(查 )核與監盤情

形： 

1. 未辦理本機關出納

檢(查)核及監盤，

扣 3分。 

2. 未辦理本機關物品

監盤(不含已參與物

品 管 理 之 檢 核 小

組)，扣 3分。 

(四) 內部審核精進作業

辦理情形：各主計

機構推動簡化核銷

措施情形，於 2 分

內酌予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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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三、會計決算科(占比 15%) 

資料及調查

表報提供情

形 13 分 

(一) 送達逾期日數 

(二) 提供時效性、正確性

及配合度 

(一)本項基準分 11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5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5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1.2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625

分、抽換 3 次減

1.25 分、抽換 4 次

減 1.875 分、抽換 5

次以上減 2.5 分。 

(五)未逾期且年度調查

表報均正確者，加 1

分。 

(六)其 他 宣 導 配 合 事

項，酌予加(減)0.5

至 1 分。 

 

銷毀會計檔

案辦理情形

14 分 

(一) 送達逾期日數 

(二) 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12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5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5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1.2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625

分、抽換 3 次減

1.25 分、抽換 4 次

減 1.875 分、抽換 5

次以上減 2.5 分。 

(五)未逾期且年度調查

表報均正確者，加 2

分。 

 

移交清冊辦

理情形 14 分 

(一) 送達逾期日數 

(二) 編製內容錯誤情形及

抽換次數 

(一)本項基準分 12 分。 

(二)每 逾 一 日 減 0.5

分。 

(三)每一錯誤事項減 0.5

分(如屬格式錯誤，

每處加重扣至 1.25

分)。 

(四)抽換 2 次減 0.625

分、抽換 3 次減

若無移交清冊應辦

理項目者，則該項

所占配分按比例調

配 至 其 他 計 分 項

目。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評核所屬主計機構業務績效考評標準表 

30 
 

 

評核項目 評核標準 計分方式 備註 

1.25 分、抽換 4 次

減 1.875 分、抽換 5

次以上減 2.5 分。 

(五)未逾期且編製內容

正確，加 2分。 

整體人事業

務推動及配

合參與度 41

分 

(一)對交付之各項主計人

事業務 

(二)協助籌組或參與主計

聯隊、擔任主計研習

班講師、自願兼任或

自願代理其他主計機

構業務、擔任初陞任

主辦會計人員輔導員

等 

(三)主計人事甄審暨考績

委員網路票選作業使

用情形 

(四)年度參加本處舉辦各

期主計研習班 

(五)擔任考績及甄審委員 

(一)對交付之各項主計

人事業務，依配合

程度及實行成效，

酌予加(減)2.5 分至

16 分。 

(二)協助籌組或參與主

計聯隊、擔任主計

研習班講師、自願

兼任或自願代理其

他主計機構業務、

擔任初陞任主辦會

計人員輔導員等，

酌予加 2.5 分至 16

分。 

(三)參與投票加 3 分(甄

審及考績投票，主

計機構有投票資格

完成率均達 80%)。 

(四)主計機構平均完訓

率 90%以上，加 3 

分。 

(五)擔 任 任 一 委 員 加

0.75 至 3 分。 

(六)主計研習班報名後

無故缺席者扣 1.25

分，遲到者扣 0.625

分。 

 

其他交辦事

項 18 分 

協助系統測試、修正草案

有提修正意見經採納者及

其他交辦事項等 

 

每項加 0.5 分。  


